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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障者火災安全對策消防設備設置參考指引（草案）	

一、 目的	
	 	 	 	建築物發生火災時，作為傳遞火災訊息等功能的消防設備，包括警報設備或避難

設備等，這些現行法規規定的消防安全設備對視聽力障礙者等信息的傳遞可能不一定

有效。因此，針對視聽力障礙者等使用的場所，建議設置在火災發生時對視聽力障礙

者等有效的設備，推廣並指導這些設備等普及使用，以促使火災發生時早期避難行

動，以安全避難為目標，促進創造視聽力障礙者可以安全活動的社會環境。	

	

二、 用語定義	
本指引所採之用語如下說明。	

1. 視聽力障礙者：係指依國內身心障礙保護法規定有視聽力障礙的身體障礙者和
其他有視聽能力退化的人（如老齡者）。	

2. 火災訊息：指火災發生事實、火災和避難訊息以及避難方向等訊息。	
3. 避難引導系統：指對視聽力障礙者等更有效傳達火災訊息等的設備和器材。	
4. 火災訊息傳達設備：係指對視聽力障礙者等有效傳達火災訊息等的設備和器
材，不包括避難引導系統的設備。	

	

三、 建議設置的防火對象物	
	 	 	 	設置避難引導系統及火災訊息傳達設備（以下稱「避難引導系統等」）場所，建

議設置於供不特定多數人使用的公共場所以及主要供視聽力障礙者等使用場所，如下

場所例：	

1. 劇院、電影院、戲劇場等有觀眾席之場所	
2. 集會堂等類似場所	
3. 餐廳等類似場所	
4. 商場、市場、百貨商場、超級市場、零售市場、展覽場	
5. 觀光旅館、飯店、旅館、招待所（限有寢室客房者）、寄宿舍	
6. 醫院或診所等	
7. 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或其他類似場所	
8. 車輛停車場	
9. 地下街或類似場所	
10. 政府部門、公益團體或與之類似的團體設置的公共設施	
11. 其他認為避難誘導系統等設置有效的場所	

	

四、 避難引導系統	
	 	 	 	避難引導系統係指以下所列項目。	

1. 具音聲警報之緊急廣播設備	
具音聲警報之緊急廣播設備係指接收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發出的火災信號後，於

廣播設備中自動播放音聲等形式的警報，以聽覺傳達火災發生事實、火災及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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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訊息的設備。	

2. 閃爍型區域警報裝置(光警報裝置)	
閃爍型區域警報裝置，又稱光警報裝置，係指接收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發出的火

災信號後，使光閃爍，以視覺傳達火災發生事實的裝置。	

3. 攜帶式振動器(無線式振動器)	
攜帶式振動器係指接收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發出的火災信號後，使振動器震動，

以觸覺傳達火災發生事實的裝置。	

4. 緊急文字表示裝置	
緊急文字表示裝置係指接收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發出的火災信號後，以螢幕或

LED燈號等方式進行文字顯示，以視覺傳達火災及避難訊息的裝置。	

5. 具閃滅功能之出口標示燈	
具閃滅功能之出口標示燈係指接收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發出的火災信號後，將閃

光裝置內置於出口標示燈中，或安裝於燈具外部並使其閃爍，以視覺告知緊急

出口位置的裝置，符合出口標示燈及避難方向指示燈認可基準規定之設備。	

6. 具音聲引導功能之出口標示燈	
附音聲引導裝置的出口標示燈係指接收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發出的火災信號後，

於出口標示燈中增加音聲引導出口之語音功能，以聽覺告知緊急出口位置的裝

置，符合出口標示燈及避難方向指示燈認可基準規定之設備。	

7. 光流動式避難引導裝置	
光流動式避難引導裝置由閃光源裝置、閃光控制裝置等組成，接收火警自動警

報設備發出的火災信號後，通過光閃滅產生流動視覺的行進方式，以視覺指示

避難方向的裝置。	

	

五、 火災訊息傳達設備	
	 	 	 	火災訊息等的傳達設備等係指以下所列項目。	

1. 緊急廣播設備	
緊急廣播設備係指在火災等緊急時使用的廣播設備，用於通過聽覺傳達火災及

避難訊息的設備。	

2. 緊急用內部通報機等	
緊急用內部通報機等是指在旅館、飯店等使用內線電話進行火災訊息等的傳

達，或者使用居室內的電視的同軸電纜等進行傳達的非常用內部警報器，通過

視覺或聽覺傳達火災發生事實的設備。	

3. 有線式振動器	
4. 其他被認為對視聽障礙人士等在火災發生時能有效提供訊息傳達的設備。	

	

六、 有特定用途的防火對象物(或場所)之避難引導系統等設置建議	
	 	 	 	根據防火對象物(或場所)的特定用途，可參考附件 1內容選擇適合的避難引導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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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避難引導系統的注意事項	
	 	 	 	避難引導系統的注意事項，可參考附件 2之規定。	

	

八、 避難引導系統的性能建議	
避難引導系統的性能，可參考附件 3之規定。	

	

九、 其他	
除本指引所規定的事項外，有關避難引導系統等的安裝指導所需的事項，將另行

規定。	

 	



112 年自主研究案-視聽力障礙者早期發現火災及評估可行方案之研究	

財團法人消防安全中心基金會	

4 

附件１	有特定用途的防火對象物(或場所)之避難引導系統等設置建議	

一、 根據防火對象物(或場所)的特定用途，認為適合安裝的避難引導系統，可參考表

1之建議設置。	

二、 以下所列的特定用途的避難引導系統，考量視聽障礙者區別、使用部分及設施

規模等，與附件2注意事項一同注意其安裝指導。	

1. 啟聰學校、啟明學校及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或職業訓練機構	
(1) 視障者適用：音聲警報附加的緊急廣播設備、具音聲引導功能之出口標示燈	
(2) 聽障者適用：光警報裝置、緊急文字表示設備、具閃滅功能之出口標示燈	
(3) 大型設施（係指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17條規定應設置自動撒
水設備之場所，以下同）適用：攜帶式震動器、光流動式避難引導裝置	

2. 劇院、電影院、戲劇場或觀眾席	
(1) 座位等部分適用：具音聲警報之緊急廣播設備、光警報裝置、緊急文字表示
裝置、具閃滅功能之出口標示燈、具音聲引導功能之出口標示燈	

(2) 大廳等部分適用：同上	
(3) 大型設施適用：攜帶式震動器	

3. 集會堂等類似場所	
(1) 座位等部分適用：同2.	
(2) 大廳等部分適用：同上	
(3) 大型設施適用：攜帶式震動器	

4. 餐廳等類似場所	
具音聲警報之緊急廣播設備、光警報裝置、緊急文字表示裝置、具閃滅功能之

出口標示燈、具音聲引導功能之出口標示燈	

5. 商場、市場、百貨商場、超級市場、零售市場、展覽場	
(1) 具音聲警報之緊急廣播設備	
(2) 大型設施適用：攜帶式震動器、光流動式避難引導裝置	

6. 觀光旅館、飯店、旅館、招待所（限有寢室客房者）、寄宿舍	
(1) 客房等部分適用：具音聲警報之緊急廣播設備、緊急用內部通報機、光警報
裝置、攜帶式震動器等	

(2) 大廳等部分適用：同4.	
(3) 大型設施適用：攜帶式震動器、光流動式避難引導裝置	

7. 醫院或診所	
(1) 病房等部分適用：同6.的安排	
(2) 大廳等部分適用：同4.	
(3) 大型設施適用：攜帶式震動器、光流動式避難引導裝置	

8. 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等類似場所	
(1) 具音聲警報之緊急廣播設備	
(2) 被認為是大型的設施適用：攜帶式震動器、光流動式避難引導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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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車輛停車場	
(1) 具音聲警報之緊急廣播設備	
(2) 地下等部分適用：光流動式避難引導裝置	

10. 地下街或類似場所	
具音聲警報之緊急廣播設備、光警報裝置、緊急文字表示設備、具閃滅功能之

出口標示燈、具音聲引導功能之出口標示燈、光流動式避難引導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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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依據防火對象物的用途別建議之避難引導系統 

防火對象物	

或場所用途	

視聽力	

障礙者	

屬	 	性	

火災發生事實的傳達(火災警報)	 火災及避難訊息的傳達	 避難方向的傳達	

具音聲警報之

緊急廣播設備	

光警報	

裝置	

擕帶式	

振動器	

緊急用内部

通報機等	

附音聲警報的

緊急廣播設備	

緊急文字

表示裝置	

緊急廣播	

設備	

具閃滅功能之

出口標示燈	

具音聲引導功能

之出口標示燈	

光流動式避

難引導裝置	

學校等	
視力障礙	 ◎	 ○	 ◎	 	 ◎	 	 ◎	 ○	 ◎	 ○	

聽力障礙	 	 ◎	 ◎	 	 	 ◎	 	 ◎	 	 ◎	

劇場、電影院

等	

視力障礙	 ◎	 ○	 ◎	 	 ◎	 	 ◎	 ○	 ◎	 ○	

聽力障礙	 	 ◎	 ◎	 	 	 ◎	 	 ◎	 	 ◎	

集會堂等	
視力障礙	 ◎	 ○	 ◎	 	 ◎	 	 ◎	 ○	 ◎	 ◎	

聽力障礙	 	 ◎	 ◎	 	 	 ◎	 	 ◎	 	 ◎	

餐廳等	
視力障礙	 ◎	 ○	 	 	 ◎	 	 ◎	 ○	 ◎	 	

聽力障礙	 	 ◎	 	 	 	 ◎	 	 ◎	 	 	

百貨商場等	
視力障礙	 ◎	 ○	 ◎	 	 ◎	 	 ◎	 ○	 ◎	 ○	

聽力障礙	 	 ◎	 ◎	 	 	 ◎	 	 ◎	 	 ◎	

旅館、宿舍等	
視力障礙	 ◎	 ○	 ◎	 ◎	 ◎	 	 ◎	 ○	 ◎	 ○	

聽力障礙	 	 ◎	 ◎	 ◎	 	 ◎	 	 ◎	 	 ◎	

醫院、診所等	
視力障礙	 ◎	 ○	 ◎	 	 ◎	 	 ◎	 ○	 ◎	 ○	

聽力障礙	 	 ◎	 ◎	 	 	 ◎	 	 ◎	 	 ◎	

圖書館、美術

館等	

視力障礙	 ◎	 ○	 ◎	 	 ◎	 	 ◎	 ○	 ◎	 ○	

聽力障礙	 	 ◎	 ◎	 	 	 ◎	 	 ◎	 	 ◎	

車輛停車場等	
視力障礙	 ◎	 ○	 	 	 ◎	 	 ◎	 ○	 ◎	 ○	

聽力障礙	 	 ◎	 	 	 	 ◎	 	 ◎	 	 ◎	

地下街等	
視力障礙	 ◎	 ○	 	 	 ◎	 	 ◎	 ○	 ◎	 ○	

聽力障礙	 	 ◎	 	 	 	 ◎	 	 ◎	 	 ◎	

	 	 	 	 	 	備註1	◎符號為，為表示對全體視力障礙者或聽力障礙者有效的設備。	

	 	 	 	 	 	 	 	 	 	 2	○符號為，為表示對光有反應或是重聽者有效的設備。	

	 	 	 	 	 	 	 	 	 	 3	 	 	 	為本要領所示設備（附件3）。	

	 	 	 	 	 	 	 	 	 	 4	對於公共設施，應選擇該設施中相對應的用途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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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避難引導系統等注意事項	

一、 火災發生事實的傳達(火災警報)	
1. 針對視力障礙者，聽覺的傳達方法是有效的，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的地區音響裝
置等是有效的。此外，對於具有光覺(對強光明暗等刺激有感覺者)的視力障礙

者，氙氣燈等(具高強度閃光裝置)也作為輔助手段是有效的。對於正在睡眠的

視力障礙者，使用振動器等觸覺(振動)的傳達方法也是有效的。	

2. 針對聽力障礙者，視覺的傳達方法是有效的，氙氣燈等視覺方法或震動器等觸
覺（振動）的方法是有效的。	

二、 火災及避難訊息的傳達	
1. 針對視力障礙者，聽覺的傳達方法是有效的，緊急廣播設備是有效的。在此情
況下，為確保火災時能夠確實進行廣播等提高可靠性，與火警自動警報設備聯

動的自動語音廣播更有效。此外，根據火災的進展，逐次通過語音合成自動傳

達火災情資，可以提高信賴性。	

2. 針對聽力障礙者，視覺的傳達方法是有效的，與緊急廣播設備連動的緊急文字
表示設備（顯示器）能夠提供所需信息。	

三、 避難方向的傳達	
1. 針對視力障礙者，語音的引導是有效的，配有具音聲引導功能的出口標示燈是
有效的。如具音聲引導功能的出口標示燈的設置位置是主要出入口，或者在建

築物內因反射聲等無法確切把握避難出入口位置的情況下，則配合扶手和視聽

力障礙者用盲道磚等將有效，亦可搭配門把點字表示避難方向。另外，對具有

光覺的視力障礙者，具閃滅功能的出口標示燈與光流動式避難引導裝置具有一

定效果。	

2. 針對聽力障礙者，視力的信息提供如避難方向指示燈和具閃滅功能的出口標示
燈都是有效的。此外，光流動式避難引導裝置對聽力障礙者也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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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避難引導系統的性能建議	

一、具音聲警報之緊急廣播設備的構造與性能等	

1. 定義	
(1) 探測器發報廣播	
感知器作動的階段中，對在館者提供臨時的資訊。	

(2) 火災確認廣播	
火警發信機的啟動，現場確認，多個探測器動作等階段中，對內部人員提

供火災發生的資訊。	

(3) 非火災廣播	
現場確認後非火災的情況，告知內部人員探測器發報是非火災警報。	

2. 基本動作	
(1)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的動作或啟動裝置的操作連動，能自動進行探測器發報
廣播和火災確認時廣播。此外，非火災廣播時要能進行相應的廣播內容。	

若系統上可行時，火災進展時的廣播也可考慮。	

(2) 探測器發報廣播在未人工操作的情況下，應隨時間推移自動切換至火災確
認廣播。	

(3) 以人工手段進行廣播時，應停止自動廣播並立即切換至手動廣播(麥克風廣
播)。	

3. 結構及性能	
(1) 語音訊息應採聲音合成，傳達內容應明確可辨。	
(2) 從合成再生裝置的可靠性確保觀點出發，不應使用容易產生年限變化或有
機械磨損可能的零部件。	

(3) 聲音數據等存儲元件應選用受保護的記憶裝置，不易被誤刪除。	
(4) 應配置適合場所特性之揚聲器以確保音聲警報能夠準確傳達。	

4. 依據火災進展的聲音合成內容	
聲音訊息的內容可以在探測器發報時（第1報），火災確認時（第2報）和非火

災時區分，具體如下：	

(1) 探測器發報廣播	
以柔和的聲音促使心理準備，不要引起不必要的恐懼。	

（例）	

「剛剛在○○有火警探測器動作。正在確認中，請注意下一次的廣播。」

（○○部分插入「樓層」或「樓梯名稱」。）	

(2) 火災確認廣播	
需要強烈引導效果促使疏散，強烈口調為佳。	

（例）	

「火災。火災。○○發生火災。請盡速前往一樓疏散。」	

（○○插入「樓層」或「樓梯的名稱」。）	

(3) 非火災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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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不損害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的信賴性，提供必要的服務信息，訊息應以

柔和的聲音解除緊張狀態。	

（例）	

「剛才的火警探測器動作，確認的結果，沒有異常。請放心。」	

	

二、光警報裝置的構造與性能等(參考圖1)	

參考「適合高齡者和視聽力障礙者的火災警報裝置之設置與維護基準(草案)」，光

警報裝置構造與性能、設置基準與維護檢查基準等內容。	

	

三、攜帶式振動器的構造與性能等（參考圖2）	

1. 基本動作	
關於啟動，應與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或手動警報設備的火警警鈴等連動。此外，

透過啟動裝置的操作，應能夠啟動或停止。	

2. 構造與性能	
(1) 當接收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的火災信號時，振動器應能振動。	
(2) 攜帶式振動器應容易攜帶於身體等，並能承受落下衝擊、周圍溫度等環
境。	

(3) 攜帶式振動器的大小，應在就寢時亦不會感到不適。	
(4) 攜帶式振動器的重量，應在不會感到不適的範圍。	
(5) 振動應能直接給人體足夠的刺激，並能持續一定時間以上。	

3. 試驗與檢查	
(1) 試驗	
進行火警受信總機的火災試驗時，火災信號應能正常移報，振動器應能正

常振動。	

(2) 檢查	
檢查可依據消防安全設備的檢修標準頻率，並確認攜帶式振動器的振動方

式是否適當，振動器是否正常振動。	

4. 安裝	
(1) 攜帶式振動器的信號發送機，應使用符合低功率型且符合台灣通訊傳播委
員會(NCC)相關規定。	

(2) 攜帶式振動器的使用場所，應限於信號發送機的特定低功率無線使用範圍
內。	

	

四、緊急文字表示裝置的構造與性能等（參考圖3、4、5）	

1. 定義	
(1) 緊急文字表示裝置的種類	
A. 一般型緊急文字表示裝置	
具有普通的指向特性，使用輝度高的發光二極體（LED）作為緊急文字

表示裝置，主要設置在走廊、通道等相對狹窄視角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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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廣角型非常文字顯示裝置	
指向特性較寬，使用輝度高的發光二極體（LED），主要設置在大廳、

體育館等相對寬闊視野的地方。	

(2) 信號裝置	
中繼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或手動警報設備發出的火災信號，並通過緊急文字

表示裝置顯示火災信息。	

(3) 移報用裝置	
在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的火警受信總機或手動警報設備的移報端子等不足時

使用，用於移報火災信號的裝置。	

2. 基本動作	
(1) 啟動或停止方面，需與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或手動警報設備的火警警鈴等連
動，以顯示火災信息。另外，通過啟動裝置的操作能夠進行啟動或停止。	

(2) 操作方面，應能依據緊急廣播設備的火災信息內容進行對應的顯示。	
3. 構造與性能	
(1) 構造方面，應符合以下要求：	
A. 緊急文字表示裝置的尺寸應為每個字符	90×90mm	以上，點大小	5mm	
以上，由	16×16	個發光二極體（LED）組成(或採LCD螢幕表示亦可)。	

B. 可顯示的字符數應為	10	個以上。	
C. 字的顯示應能發出紅色光。	

(2) 性能方面，應符合以下要求：	
A. 緊急文字表示裝置應具有文字顯示功能。	
B. 顯示持續時間應為	10	分鐘以上。	
C. 輝度，指向角特性應符合以下要求：	
a. 一般型的亮度應在正面角度	0度為	 200cd/m2	以上，正面角度	20度
的亮度為	40cd/m2	以上。	

b. 廣角型的亮度應在正面角度	0度為	 60cd/m2	以上，正面角度	60度的
亮度為	40	cd/m2	以上。	

4. 與火警受信總機連接與配線等	
(1) 與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或手動警報設備和緊急文字表示裝置的連接，應符合
與光警報裝置的連接方法。	

(2) 常用電源和連接所需的電線應符合以下要求：	
A. 電線應符合耐燃電纜認可基準或耐熱電線電纜認可基準或具有等同或更
高的絕緣性和拉伸強度。	

B. 電線的尺寸應在出線端為	0.7mm2	以上。	
(3) 操作回路應使用耐熱電線或具同等以上性能電線。	

5. 試驗及檢查	
(1) 試驗	
A. 若火警受信總機接移報用裝置，則需用直流250伏特的絕緣阻抗計測量
移報用裝置的一次側配線與大地之間，應為	0.1MΩ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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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測量移報用裝置的二次側或移報端子的二次側配線與大地之間應用直流
250伏特的絕緣抵抗計，應為	0.1MΩ	以上。	

C. 進行火警受信總機的火災試驗時或緊急廣播設備進行自動廣播時，應能
正常接收火災信號，緊急文字表示裝置能正常操作。	

(2) 檢查	
檢查可依據消防安全設備的檢修標準頻率，應確認緊急文字表示裝置的顯

示方式是否適當，以及緊急文字是否正常。	

6. 安裝	
(1) 緊急文字表示裝置的安裝高度應為地面以上1.5米以上。	
(2) 緊急文字表示裝置應安裝在電梯大廳、樓梯間、重要的出入口等容易看到
的地方，確保在緊急情況下，人們可以迅速瞭解火災或其他緊急情況的信

息。	

	

五、具閃滅功能之出口標示燈構造與性能等	

應為符合「出口標示燈及避難方向指示燈認可基準」規定之具閃滅功能之引導燈

具，其連動方式與引導燈具連動用控制盤應符合「火警受信總機認可基準」之規

定，其性能、試驗等可參考「標示設備附加燈光閃滅及引導音響裝置設置指導綱

領」。	

	

六、具音聲引導功能之出口標示燈構造與性能等	

應為符合「出口標示燈及避難方向指示燈認可基準」規定之具音聲引導功能之引

導燈具，其連動方式與引導燈具連動用控制盤應符合「火警受信總機認可基準」

之規定，其性能、試驗等可參考「標示設備附加燈光閃滅及引導音響裝置設置指

導綱領」。	

	

七、光流動式避難引導裝置的構造與性能等（參照圖６，７，８）	

1. 定義	
(1) 閃爍光源裝置	
係由光源、逆變器、反射板、綠色擴散板、遮罩板等組成的裝置。	

(2) 閃爍控制裝置	
係由閃爍裝置、走行速度控制部、走行方向切換部、電力繼電器、備用電

源等組成的裝置。	

(3) 信號裝置	
係由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發出的火災信號中繼並傳達到閃爍控制裝置的裝

置。	

(4) 移報用裝置	
在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的火警受信總機或手動警報設備的移報端子等不足時

使用，用於移報火災信號的裝置。	

2. 基本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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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啟動或停止，應接收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的火災信號，連動使光流動式避難
引導裝置閃爍走行。另外，可通過啟動裝置的操作來啟動或停止。	

(2) 關於動作，當接收到有煙霧侵入的避難路線的信號時，應具有自動解除向
避難方向的光流動的功能等。	

3. 構造與性能	
(1) 在接收到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的火發信號時，應使光流動式避難引導裝置閃
爍走行。	

(2) 光源的大小，當從垂直線上看時，方形的情況下應為	50×50mm	以上，圓
形的情況下應為直徑	60mm	以上，其他形狀的情況下應為面積	25mm2	以

上。	

(3) 光源的亮度，在直接可視的綠色狀態下，沿避難動線從床面到	30～150	度
的範圍應為	200cd/m2	以上，並在10度及170度的角度下	100cd/m2	以上是理

想的。	

(4) 光源的設置間隔應以有效地示意避難方向的光走行(流動)方式設置。	
(5) 光源的顏色，應為安全色的綠色。	
(6) 緊急電源的容量，應能全點亮持續20分鐘以上。	
(7) 光流動點滅速度應為以下值範圍：	
A. 直線部分，應在2～8米每秒的範圍內。	
B. 曲角，分支點或合流點，應根據光源的設置間隔選擇適當速度。	

(8) 同時點亮的光源的間隔，應在4光源以上10光源以下，並根據避難路徑的長
度決定。	

(9) 一周期內同時點亮的燈數（時間比）應在25%以下。	
(10) 能夠配合光閃爍流動狀態附加引導音或引導語音。	

4. 與火警受信總機之配線等	
(1) 常用電源和連接所需的電線應符合以下要求：	
A. 電線應符合耐燃電纜認可基準或耐熱電線電纜認可基準或具有等同或更
高的絕緣性和拉伸強度。	

B. 電線的尺寸應在出線端為	0.75mm2	以上，回路少者得採	0.5mm2	以
上。	

(2) 操作回路應使用耐熱電線或具同等以上性能電線。	
5. 試驗及檢查	
(1) 試驗	
A. 火警受信總機與移報用裝置連接時，則應使用直流250伏特的絕緣抵抗
計測量移報用裝置的一次側配線與大地之間，並應為	0.1MΩ	以上。	

B. 應使用直流250伏特的絕緣抵抗計測量移報用裝置的二次側或移報端子
的二次側配線與大地之間，應為	0.1MΩ	以上。	

C. 當進行火警受信機的火災動作試驗時，火災信號應能正常傳遞，且光流
動式避難引導裝置應正常閃爍。	

(2) 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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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可依據消防安全設備的檢修標準頻率，應確認光流動式避難引導裝置

的光閃爍方式是否適當，以及閃爍光源裝置是否能正常閃爍。	

6. 設置	
(1) 光源的安裝高度應在地面以上0.3公尺以下。	
(2) 在走廊及通道的各部分至閃滅光源裝置的步行距離應在10公尺以內的地
方，以及在緊急出口和轉角處都可設置。	

(3) 當閃滅光源裝置被嵌入地板時，其結構應能承受通行時的衝擊，且不應成
為通行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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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１	光警報裝置的設置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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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２	攜帶式振動器的構成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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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緊急文字表示装置的構成例	

	

例1	與火警自動警報裝置的連接	

	

例2	與緊急廣播設備的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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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４	緊急文字表示装置的設置例（１）	

	

大廳，櫃檯等	

	

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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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５	緊急文字表示裝置的設置例（２）	

	

會議室，集會室等出入口	

	
	

川堂、電梯大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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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６	光流動式避難引導裝置的構成例	

	

	

圖７	閃爍光源裝置（埋入型誘導閃爍燈）的概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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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８	光流動式避難引導裝置的設置例	

	

狹窄通道的設置例（通道寬度2公尺以下的情況）	

	

	

寬闊通道的設置例（通道寬度超過2公尺的情況）	

	


